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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合同编号：***]

本保密协议签约于 2020 年[]月[]日，签约双方为[]，地址为[]与[西安数据如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地

址为[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高新五路 4号汇城国际 16 楼]。

以下，披露信息的一方称为“披露方”，接受信息的一方称为“接收方”，双方互相对对方的保密信息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保密责任。

鉴于，双方可能就[采购金数据企业协作版服务]事宜进行合作，并将对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洽谈（以下

称为“合作意向”），在此过程中，披露方将把一些保密信息或所有权信息透露和提供给接收方。

接收方知道和清楚披露方提供的这些信息包涵与业务相关的，与披露方、披露方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以及披露方股东（包括直接持股股东以及间接持股股东，下同）的资产、权益等相关的保密信息。

因此，为保持这些保密信息（定义如下）的保密特性，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共识：

1. 本协议中所指“保密信息”包括任何被披露方标记为保密或专有，或经向接收方口头声明或已经为接

收方所知悉为保密或专有的口头、书面、图象化或可由机器读取的技术或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有

关创意、概念、想法、专利、专利申请、研究开发、发明、工艺、设计、图纸、软件（包括源代码及

结果代码）、硬件构造、系统构造、计算机程序、运算法则、报价、商业计划、市场推广计划、产品

策划、与第三方的协议、顾客、顾客信息或披露方的财务状况的信息。保密信息还包括但不限于双方

之间以任何方式进行的一切会谈的事实、即存状况和性质。披露方提供上述保密信息的唯一目的是用

于对以上陈述的合作意向。披露方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均由披露方保留，相关信息披露不应

视作向接收方的任何授权。

2. 若披露方向接收方提供或披露用户个人信息，如手机号、身份证号、设备 ID 等。则披露方应 (1) 在提

供给接收方处理前进行脱敏处理，确保经处理后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得复原; 或者(2) 确保已取得了

用户书面明示授权并向接收方提供用户授权文档，以明确使用权限范围。

3. 接收方对于上述保密信息必须以保密信息处理，不得直接或间接将其泄露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不得

用于上述特定合作意向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途，提供给接收方代表除外。本协议中“接收方代表”包括

接收方的所有为了完成合作意向的目的而必须知晓该保密信息的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职员、顾

问和其他代表和其关联机构的各自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职员、顾问和其他代表。接收方

在将保密信息提供给接收方代表前，应确保该等人士知晓接收方在此协议下的保密义务、遵守此协议

下的条件和规定、并已经签署了与本协议下的保密义务一致的保密协议，并且接收方应其为其代表违

反本协议下保密要求的任何行为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中的“关联机构”包括接收方完全控制或一般

控制的机构中由接收方控制的任何一方、任何人员或实体。根据本协议的目的，术语“控制”指的是

不论以表决权股份所有形式、契约或其他形式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该个人、该方或个人和该方的管理

进行指导、或导致产生指导、或对该指导施加影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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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接收方或任何它的代表（被口头提问、质询、要求提供信息或文件，或按照传票、司法调查要求

或类似程序）被法庭或政府或其他管理当局要求透露任何机密信息，接收方将以合理、可行的方式尽

快地将此类要求通知给披露方。

5. 披露方将保留所有机密信息的所有权：

a) 由接收方交回披露方，包括任何拷贝或可能已经制造的产物; 及/或

b) 接收方应除去在任何计算机，文档处理或其他设备中所存在的机密信息。

上述事项，接收方需在针对合作意向所作的沟通和洽谈结束之后，或者披露方发出书面要求后立即实

行。

6. 接收方对本协议的保密义务不应用于下列范围：

a) 在该信息透露给接收方时已成为公共信息的；

b) 非因可归责于接收方或其代表的原因，在该信息透露给接收方后，以发行物或其他方式成为公共

信息的一部分；

c) 透露时已为接收方或它的任何代表所拥有，且接收方没有直接或间接从透露方获取的信息；

d) 接收方过去、现在或将来从第三方处获取并且没有关于对外透露限制的信息；

e) 被法律，法律程序，任何政府的或制定规章的机构，或任何证券交易所需要而被接收方或任何它

的代表所透露。

6. 接收方不仅应在就合作意向进行沟通和洽谈期间内承担上述保密义务，而且在上述期间终止后也应承担

同样的保密义务。

7. 若接收方违反上述保密义务，应赔偿披露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此引起的接收方进行

索赔时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

8. 未经一方书面允许，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协议所述的合作意向，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宣传。

9.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内容进行修改、补充。

10. 本协议一式两份，由参与双方各持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11.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公司名称]（盖章） [西安数据如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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